附件1
湘 南 学 院

2023年度固定资产及软件清查盘点

工作方案
    一、清查盘点范围
以学校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以下简称资产系统）导出的全部资产明细清单为基础数据，清查盘点校属各单位所使用的设备（含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图书和档案、家具和用具等固定资产及软件，以及无账面记载、但单位实际占有使用的固定资产及软件。包括：使用学校财政资金购买或接受捐赠、无偿划拨形成的固定资产及软件。

资产清查盘点工作基准日：2023年12月31日（即入账日期为2023年12月31日前）。

二、工作目标

（一）全面摸清家底。通过资产清查盘点，准确掌握学校资产的价值、数量、结构、分布和使用状况等。

（二）推进国有资产统筹盘活。根据《湖南省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公物仓创新建设单位创建示范活动工作方案》（湘管发〔2023〕39号）、《关于进一步开展教育领域国有资产盘活处置工作的实施方案》（湘教通〔2023〕181号）文件要求，进一步提高闲置资产使用效益，摸清校内各单位低效运转、闲置资产状况，通过加强资产调剂、开展资产处置等方式，最大限度地节约财政资金。

（三）夯实资产信息基础。加强固定资产实物与条形码标签管理，完善学校固定资产管理系统数据库，夯实资产动态管理的基础，确保资产信息准确完整。

（四）抓问题整改。各单位要以资产系统的资产明细清单为基础、以资产使用（管理）人为主体进行账物核对，对清查盘点中发现的问题查明原因，并提出解决措施和实施计划，建立健全内控制度。

三、工作任务及时间安排

（一）各单位自检自查（2024年1月17日—2024年3月31日）

1.组织领导

各单位要在资产归口管理部门的组织或指导下，成立由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资产负责人、资产管理员及相关人员组成的清查盘点工作小组，制定本单位资产清查盘点工作实施方案，指定专人负责，加强宣传，组织、动员和指导本单位教职员工，认真开展固定资产及软件清查盘点工作。资产归口管理部门主要职责及具体分工详见《湘南学院国有资产清查盘点制度（试行）》（湘南学院党发〔2022〕103号）（附件2）。
2.清查盘点方法
（1）实物清查盘点。

各单位资产管理员从资产系统导出本单位全部资产明细清单。教职员工要对资产明细清单中本人名下的资产信息逐一清查、核对，确保资产编号、资产名称、型号、品牌、存放地点、使用人、现状、盘点结果等资产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各单位要以账对物，以物查账，见物就点，见账就清，条形码标签粘贴到资产醒目位置，实现账、物、条形码标签三者统一，确保资产账实相符。条形码领取地点：王仙校区1号办公楼资产与实验室建设管理处1327室。

（2）核实软件是否正常使用。

（3）资产使用人签名确认。
各单位在资产系统内完成资产变动（资产现状暂不在资产系统更改）后，再次导出本单位全部资产明细清单，将正确信息填入《湘南学院2023年度固定资产及软件盘点汇总表》（附件4），由资产使用人对名下资产签名确认，不得代签名。如有资产损失、资产盘盈情况发生，还须填报《湘南学院2023年度固定资产及软件损失表》（附件5）、《湘南学院2023年度固定资产及软件盘盈表》（附件6），如不存在上述情况，则在表格中填“无”。
其他材料要求参照《湘南学院2023年度固定资产及软件清查盘点操作指南》（附件10）。
3.汇总清查盘点结果

各单位认真总结本单位资产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原因，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并集体决策（附件7），形成书面《2023年度固定资产及软件清查盘点报告》（附件8）、《承诺书》（附件9）。
（二）资产复核抽查（2024年4月1日—4月20日）

核实各单位清查盘点结果及相关材料，组织人员抽查，复核资产使用人、使用单位、存放地点等信息是否准确，条形码标签是否粘贴到位等。

（三）形成清查盘点结果（2024年4月21日—5月10日）
对本次清查盘点结果进行整理汇总，总结经验，对清查盘点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各单位应认真落实此次资产清查盘点工作要求，明确任务，责任到人，确保资产清查盘点彻底、全面，工作扎实有效，不走过场，不流于形式，推动资产清查盘点工作按期完成。资产清查盘点工作执行情况将作为资产管理绩效评价考核内容。

（二）实事求是。各单位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真实客观反映资产管理情况和存在问题，不得瞒报、虚报和漏报。资产清查盘点数据做到真实、准确、可靠。

五、工作联系

各单位报送材料（附件4-9）截止时间：2024年3月31日。电子档发送至：zcc@xnu.edu.cn ；纸质版交至1号办公楼3楼1327办公室；联系人：袁颖丹；电话：18175527372。



